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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報考時以管弦樂應考者以報考樂器為主修，鋼琴為副修。

2.報考時以鋼琴應考者以鋼琴為主修，副修限選以下之一：

  絃樂：中提琴、大提琴、低音提琴

  管樂：長笛、雙簧管、單簧管、巴松管、法國號、小號、長號、薩克斯風、低音號

3.若報考管弦樂錄取而未報到的主修樂器缺額，不流用 副修樂器選項與名額。

4.若報考的主修樂器缺額已滿，需改以鋼琴為主修，並同第2點選擇一項副修樂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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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主副修樂器選填名額


